
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106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記錄 

一、時間：106 年 8月 8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1時 
二、地點：農藝學系二樓會議室 
三、主席：侯主任 O 龍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溫 O 煌 
四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五、主席報告： 

（一）本學年度開始接受系主任職務，在教學及行政工作皆可能借助各位老

師經驗協助完成，希望不吝指導。 
 （二）本學年度本系新聘教師蔡元卿老師，歡迎加入農藝學系教學行列。 

六、提案討論 
 
提案ㄧ 
案由：改選 106 學年度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（一）依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準則辦理。 
（二）本會置委員九人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，另由系務議推選教師代

表四人，校外學者一人，業界代表一人、校友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一人；

教師代表以各職級推選一人為原則。 
（三）105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系內教師代表黃 O 理教授、侯 O 日副教授、

郭 O 煒助理教授、柯 O 存老師四人，校外學者：中興大學農藝學系陳宗

禮教授、業界代表台中宇明泰化工公司周 O 俊董事長、校友代表張 O 順

老師，學生代表研究所二年級班代同學。 
決議：106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委員推選委員有：學者代表中興大學農藝系陳宗禮

教授、業界代表台中宇明泰化工公司周欽俊董事長、校友代表張平順老

師，學生代表研究所二年級班代同學，系上教師代表計有莊 O 瑋教授、

侯 O 日副教授、郭 O 煒助理教授、柯 O 存老師及系主任當然委員。 
提案二 
案 由：改選 106 學年度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推選，提請討論。 
說 明： 
（一）依農藝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。 
（二）本要點第二條規定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，由委員五人組成之，並置候補

委員一人。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，其餘委員由系務會議就專任教授、

副教授中推選產生，但具教授資格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……。 
（三）本要點第四條規定：本系專任教授、副教授人數未達五人時，其不足人數

由系就校內外性質相近系（所）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有相當教授資格之

研究人員中遴選，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。 
（四）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（副教授），本系具有教授資格者三位，故需遴選校內

外性質相近系所教授一位及候補委員教授級一位。 1 
 



（五）105 學年度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為莊 O 瑋主任(當然委員)、黃 O 理教

授、侯 O 日副教授及園藝學系黃 O 亮及沈 O 壽教授。 
（六）符合本要點第二、四條規範，本系需推選教授三位；由系務會議就校內外

性質相近系（所）教授遴選一位及教授級遞補委員一位。 
決 議：106 學年度農藝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計系主任(當然委員)、劉 O 平、

莊 O 瑋、黃 O 理教授及系外委員推選黃 O 亮教授，候補委員推選沈 O
壽教授。 

  
提案三 
案由：推薦本系「學術發展委員會」委員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（一）依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(如附件一)。 
（二）本委員會原設置委員五人，本系系主任為召集人，任期至 107 年 7 月 31

日止。 
(三) 105 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為廖 O 康、侯 O 日、侯 O 龍、曾 O 嘉老

師及當然委員莊 O 瑋主任。 
決議：106 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計系主任(當然委員)、莊 O 瑋教授、侯 O

日副教授、許 O 嘉助理教授及蔡 O 卿助理教授。 
 
提案四 
案由：推薦本系 106 年度黃 O 源先生強化國際學術交流與提昇研究競爭力獎勵金

審查委員會委員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（一）依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黃 O 源先生強化國際學術交流與提昇研究競爭力

獎勵金設置辦法辦理(如附件二)。 
（二）本設置辦法第六條規範：本獎勵學金之審查，由管理委員會負責。管理

委員會由黃 O 源先生及本系所主任指定教師委員組成之。 
（三）106 學年度本獎助金申請自 8 月 25 日止截。 
決議：106 年度黃 O 源先生強化國際學術交流與提昇研究競爭力獎勵金審查委

員會委員會委員，計黃 O 源先生和系主任(當然委員)、黃 O 理教授、廖

O 康副教授、侯 O 日副教授。 
 
提案五 
案由：農學院 106 年教學創新試辦計畫，本系配合計畫執行事項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     本系配合事項如下：1. 完成「營運導向之總整課程深化及學生核心能力提

升」計畫書 (附件三)。2. 辦理校友講座(附件四)。3. 配合辦理農學院海

報競賽。 
決議：同意依附件三「106 年教學創新試辦計畫農學院工作項目，各系配合辦理

工作之項目」各細項執行。本學期欲邀請專家學者演講之老師，開學前(9/18)2 
 



請先至系辦溫先生處登記，以統計場次。演講結束後請彙整計畫活動成果

記錄表(附件四) (106 年 11 月底前申報完成)， 電子檔 E-MAIL 至系辦及景

觀學系許龍豪 frog10227@gmail.com 辦理核銷作業。 
 
 
提案六 
案由：本系配合農學院申請 107 年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」構想書內容之研提，提

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
依據本校於 7 月 26 日舉辦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」說明會，高教深耕計畫

書必需依本校校務發展 3 五工程（創新轉型期）的規劃項目編號及高等教

育深耕計畫績效指標(附件五)撰擬。檢附農藝系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構想

徵求書」初稿(附件六)，敬請各位老師依授課專長惠予補正。 
決議： 

擬請各位老師於 8/11 日前協助撰寫或提供相關參考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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